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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石学工发〔2024〕2 号 
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山东石油化工学院学生请销假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山东石油化工学院学生工作处 

2024 年 3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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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进一步加强我校学生教育

管理，规范学生请假、销假工作流程，培养学生纪律观念，根据

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全日制在籍学生。 

第一条 学生应积极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课堂教学、实验、

实习、实训、劳动、思想政治教育、社会实践、文化、体育等教

育教学活动。因故不能参加的，须办理请假手续。 

第二条 学生无特殊原因，一律不得让同学代替请假或事后

请假。因特殊原因确实不能亲自请假者，在明确有本人委托的情

况下，可由他人代理。 

第三条 任课教师是课堂教学秩序管理的第一责任人，任课

教师应将学生的课堂出勤情况纳入本课程的学业成绩考核。辅导

员应配合任课教师做好课堂教学秩序的管理工作。 

第四条 学生在外学习、实习期间，确有特殊情况需请假者，

须经实习负责人或指导教师批准。 

第五条 学生请假事由必须真实，如有弄虚作假、伪造证明

材料等行为，不予准假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。 

第六条 学生因病请假，必须持有县级以上医院的诊断证书

方可请假，请假超过 6 周（含 6 周）者，需办理休学手续；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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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事请假，同一事由多次请假的，按累计请假天数履行审批程序，

事假累计超过 4 周（含 4 周）者，不予准假。 

第七条 各学院应严格控制学生事假，确需请事假的，学生

需提供充分合理的请假理由并出示证明材料。 

第八条 学生按照学校统一要求开展或参加的活动，统一按

公假处理，由学校相关部门出具公假单。 

第九条 请假期满后不能按时销假的，应及时向辅导员说明

情况，并办理续假手续。续假办理手续与病事假手续相同，审批

权限以累计请假天数计算。 

第十条 请假期满后学生应携带请假条及相关证明，到辅导

员处及时办理销假手续。未办理销假手续的视为旷课。 

第十一条 学生因急性病症发作未按规定请假者，事后须持

医院相关证明办理补假。其他原因一律不准先休后补，违反者视

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。 

第十二条 请假手续 

（一）凡请假者一律填写《山东石油化工学院学生请假条》。 

（二）请假 3 天以内(含 3 天)者，须经辅导员批准。 

（三）请假 3 天以上 7 天以内(含 7 天)者，须经辅导员、学

院领导共同批准。 

（四）凡请假 7 天以上 10 天以内(含 10 天)者，须由学院领

导、学生工作处共同批准，并报教务处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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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凡请假 10 天以上者，由学院领导、学生工作处共同

批准后，报学校分管领导审批后方可生效，并由各学院报教务处

备案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

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山东石油化工学院学生工作处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3月12日印发  


